合同编号：

“Estar 唱吧”娱乐终端产品销售合同书

甲方（卖方）：天津通广集团益之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 天津市河北区新大路185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911501709

法定代表：李金荣

乙方(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营业执照注册或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自然人可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终端运营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规定，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内容如下：
第1条 产品的名称、规格及数量
乙方向甲方购买 “estar唱吧”产品如下：
	产品型号
	数量（台）
	单价（元人民币／台）
	总价

	Booth-F2000A型
	
	
	

	TC-F2000型
	
	
	

	TC-Q2000型
	
	
	

	SINGBAK-2000型
	
	
	

	合计：                              元人民币，大写金额：                                        元人民币               


第二条 货款支付及网站服务费用

（1）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______________元人民币，其_____________元余额
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发货前一次性予以交清。货款定金抵达甲方指定帐户后即确认定货，该定货不得撤销并对甲乙双方具有约束力。
（2）estar唱吧Booth-F2000A、TC-F2000、TC-Q2000型每年的网络服务费用为0.15万元人民币／台；Singba-K2000型每年的网络服务费用为0.18万元人民币／商业用户（“商业用户”是指同一法人、同一经营地址具商业特征的运营单位）。经营首年免除服务费（“经营首年”均指从乙方签收产品之日起为期一年）。

第三条 产品的运输、供货时间

本合同已经签署和乙方已经支付购买产品的全额货款以及乙方具有estar唱吧运营的条件（运营场地、电源、ADSL宽带、光源、系统音源等）后，甲方负责在20日内发货，货物的运输及相关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产品的安装、调试、培训

为确保双方合同的顺利实施，双方就安装环境、培训、安装等事宜约定如下：
（1）乙方接受安装、培训前必须准备的工作及相关的义务

人员保障：乙方提供不少于三名的服务人员，主要负责设备部件的搬运和外部结构的辅助安装。 

安装环境保障：安装环境因设备的不同有所差别，乙方应根据设备的安装要求对安装空间；电源（电源必须带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宽带（ADSL，速率不低于512K且网络已开通）；音源系统及接口（VOD等系统）；光源（适当照度）条件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因上述准备工作的不足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培训
甲方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培训资料，负责一次性免费的安装指导、调试及维护培训。

甲方提供培训的内容为：结构安装方法，硬件连接及调试方法，机器的使用方法，常见故障的日常维护，使用方法及系统升级。培训方式为现场实习安装、讲解及操作。培训周期为2天，培训结束后乙方在甲方出具的单据上签字确认。此间甲方人员差旅费和食宿费等由甲方自行担负。乙方未能按照本条款之相关约定，导致培训时间的延误，乙方应支付甲方超培训周期部分的费用（每人每天300元，特区500元）。乙方经免费培训后，由于因种种原因需要再次培训，乙方同意支付甲方再次培训费用，其包括：天津到该地的交通费，差旅费（每人每天300元，特区500元）培训费（每人每天500元）及该地区内交通费。
第五条 验收方法

产品交付地为甲方所在地。鉴于甲方产品的特性，乙方按照甲方的设备清单和质量标准在出厂装箱前进行验收。乙方因故未能到厂进行验收的，甲方将视同乙方默认产品合格，将按期予以装箱发运。

第六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独立性：乙方作为独立的实体，进行独立的财务核算，自行经营。
（2）运营维护及保修：乙方享受经营首年甲方提供的免费维护，具体详见合同第八条之规定。此后乙方维护需缴纳维护费，更换器部件将按标准收取成本费。

（3）系统升级服务：乙方享受经营首年甲方提供免费的升级服务，其中视产品的不同包括不同的新版系统软件，曲库和动态背景升级服务等分项。
（4）乙方应逐年交纳网站服务费，于经营首年届满之日起第壹周内交纳当年网络服务费，依此逐年缴纳，逾期不交，乙方将无权继续享有网站服务以及其他方面的服务与支持。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要求乙方执行甲方制定（包括适时修改）的共同统一的收费标准、服务规范、促销方案、营销措施等，有权在产品上发布媒体广告，以提高产品在消费者中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2）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认真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所承诺的义务。

第八条
保修及保修认定标准

（1）产品保修期为一年，即经营首年。乙方享有的保修权利是在运营正常耗损或在正常使用状态下，设备部件自身品质问题的范围内，甲方将对其是否属于保修范围具认定权。对于产品零部件中的消耗品的保修期将依据其供货商对甲方承诺的保修期而定，最高不超过一年。甲方对乙方的保修起始时间应根据合同、协议执行时间或合同、协议注明的时间为准，或于甲方开据的收款凭证为准，并于一年后停止免费保修服务。
（2）甲方仅对保修期内外形完好、无损毁、无私自拆改且乙方标识完整的终端部件进行保修或更换。
（3）保修期间乙方理解其保修服务可能给乙方带来的影响，认同保修期间甲方仅对产品保修负责。
第九条 运营安全条款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任何违反操作规程和安全、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行为及结果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条
网络服务及免责

甲方为乙方提供的网站服务是指将乙方消费者的影音信息上传至甲方开设的网站。该网站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享有任何权利。鉴于为合同终端运营的网站支持是构建于国际互联网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接入的状态可能会因本地区网络、ICP、ISP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并且甲方对网站和网络的正常维护也可能暂时性影响网络服务，因此乙方理解并认同其影响。乙方承诺对其影响将免除甲方的责任。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乙方在完整履行其付款的义务后，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第三条规定之发货和运输义务，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当支付合同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2）乙方未履行本合同第二条第（1）款规定之义务，乙方有权解除合同，除乙方定金将不予退还外，自双方约定发货之日起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当支付合同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其他
（1）甲方提供的产品及产品系统部件、外观等，因供应商的因素或市场的变化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机的性能与质量，乙方理解其合理性，并同意以实际交付产品为准。
（2）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协商未成，双方可以向天津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并接受其仲裁规则。
（3） 本合同以及本合同经双方书面确认之附件及补充条款，为双方完整真实的意思表达，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除此之外的一切陈述、展示和说明，均不作为本合同之组成部分，不具有合同约束力。

（4）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合同有关条款进行补充，补充条款应当以书面方式确定，可以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果。
（5）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二份，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页为签字页，并无内容。
甲方（盖章）：天津通广集团益之达科 技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022) 26237605-09             
传真：(022) 26275211                 
 E-MAIL：estar@tcb.com.cn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约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传真：                            

E-MAIL：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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